
信息披露

2022/5/10

星期二

B024

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1205� � � �证券简称：盛航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4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部分解除

限售并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部分股份，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数量共计57

户，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75,451,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4.21%。

2、本次解除限售的上市流通日为2022年5月13日（星期五）。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1316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21]484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30,066,667股于2021年5月13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总股本由首次公开发行前的90,200,000股增加至120,266,667股。

（二）上市后股本变动情况

1、2022年3月实施股权激励

公司于2022年1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向符合条件的50名激励对象授予168万股限制性股票。

因公司董事会在办理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的过程中，有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主动辞职，不符合本

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激励对象的条件。 故本次实际授予激励对象共49名，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共计164万股。 上述限制性股票授予已于2022年3月23日完成登记工作，公司总股本由120,266,667股

增加至121,906,667股，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20,266,667万元增加至121,906,667元。

2、2022年4月转增股本

公司于2022年3月31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2021年12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120,266,

66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30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15,634,666.71元；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共计转增48,106,667股。本年度不送红股。本次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公布后至实施前，如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

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发生变动，将按照现有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自2021年12月31日至本次权益分派申请日， 公司总股本因办理完成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登记，由120,266,667股增加至121,906,667股。 根据上述分配比例不变分配总额调整的原则，公

司以现有总股本121,906,667股为基数进行权益分派。 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事项已于2022年4月18

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121,906,667股增加至170,669,333股，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21,906,667

元增加至170,669,333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170,669,333股。 其中，首发前限售股数量为126,28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73.99%； 股权激励限售股2,296,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35%；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42,

093,3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66%。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户数共计57名，其中法人股东8名：南京毅达汇晟创业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毅达汇晟基金” ）、苏州钟鼎五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钟

鼎五号基金” ）、江苏一带一路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基金” ）、江苏省现代服务业

发展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现代服务业基金” ）、江苏人才创新创业投资三期基金（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人才三期基金” ）、南京风正泰华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风正泰

华” ）、信达远海航运投资（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信达远海” ）、苏州钟鼎湛蓝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钟鼎湛蓝基金” ）；自然人股东49名：周敏、李风英、沈凤鸣、严

英、朱晓晖、宋红霞、李复全、刘娟、戴兴萌、王鲁卫、史有林、丁红枝、陈书筛、肖辉、宋江涛、朱建林、于益

华、刁建明、张华、朱建芳、徐玉山、刘海通、柏野、曲柏、姚兵、王敏、王姝华、蒋肖琴、王琎、闵叶、刘瑞宁、王

平定、谷亚琴、王军、石海薇、吴树民、韩云、林伟高、唐思宝、蒋芸、殷俊华、孙芳平、潘欣如、丁芳桂、谈芒

清、陈盛、沈言、冯义茂、敖伟超。

上述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

所做的承诺及其履行情况如下：

（一）股份锁定承诺

1、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刁建明、宋江涛、陈书筛、朱建林（因公司内部职务调整，

公司原高级管理人员朱建林（安全总监）不再作为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已于2021年10月21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内部职务调整的议案》，原高级管理人员朱建林

1

先生于董事会决

议生效时不再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下同。 ）、丁红枝承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上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在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直接或

间接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本人自离职后半年内，亦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同样遵守上述规定。 因发

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仍遵守上述承诺。

发行人A股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 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人本次公开发

行并上市时股票的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

价低于本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的发行价格的，则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在上述锁定

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

1�因公司内部职务调整，公司原高级管理人员朱建林（安全总监）不再作为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已于2021年10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内部职务调整的议案》，原高级管理人员朱建林先生于董事会决议生效时不再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下

同。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本人承诺减持股份的价格不低

于本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股票的发行价格，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 如本次发行

并上市后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格应做相应调整。 本人承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

弃履行该承诺。

若本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发行人所有，本人将在获得收入的5日内将前述

收入支付至发行人指定账户。

2、持有公司股份的监事吴树民、刘海通

2

（公司原监事刘海通先生因个人原因，于2021年10月21日向

公司监事会递交辞职报告，申请辞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职务，辞职后仍继续在公司相关职能部门任

职。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刘海通先生辞去监事职务将导致公司监事

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刘海通先生的辞职申请将在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补选新任监事后方能生效，在新任

监事就职前，刘海通先生仍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监事职责。 公司已于2021年

11月10日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补选韩云女士为公司监事， 故原监事刘海通先生于2021年11

月10日正式离任。 下同。 ）承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上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在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直接或

间接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本人自离职后半年内，亦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同样遵守上述规定。 因发

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仍遵守上述承诺。

本人承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若本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

的，所得收入归发行人所有，本人将在获得收入的5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至发行人指定账户。

2公司原监事刘海通先生因个人原因，于2021年10月21日向公司监事会递交辞职报告，申请辞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职务，辞职后仍

继续在公司相关职能部门任职。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刘海通先生辞去监事职务将导致公司监事会成

员低于法定人数，刘海通先生的辞职申请将在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补选新任监事后方能生效，在新任监事就职前，刘海通先生仍将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监事职责。公司已于2021年11月10日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补选韩云女士为公司监事，故

原监事刘海通先生于2021年11月10日正式离任。 下同。

3、除上述股东外的其他股东承诺及限售安排

持有公司股份的毅达汇晟基金、现代服务业基金、人才三期基金、钟鼎五号基金、钟鼎湛蓝基金 、一

带一路基金、信达远海、风正泰华等8家机构股东和周敏、李风英、沈凤鸣等41位自然人股东承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本单位/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单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单位/本人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若本单位/本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发行人所有，本单位/本人将在获得收

入的5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至发行人指定账户。

除上述已出具承诺函的股东需按照承诺情况履行股份锁定义务外，公司其他股东需根据《公司法》

第141条规定， 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

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

1、董事刁建明承诺

本人认可发行人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三

年内稳定股价预案的议案》。

在发行人上市后三年内，发行人为稳定股价之目的，根据前述《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

三年内稳定股价预案的议案》需进行股份回购时，本人承诺在相关董事会上对回购股份的相关议案投赞

成票。

本人无条件遵守稳定股价预案中的相关规定。 如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则发行人有权责令本人在限

期内履行增持股票义务；如仍未履行的，发行人有权将本人履行增持义务相对应金额的现金分红或应领

取薪酬直接用于执行本人的增持义务。 如情节严重的，实际控制人或董事会、监事会、半数以上的独立董

事有权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免除本人担任的董事职务。

本人保证有权签署本承诺函，且本承诺函一经正式签署，即对本人构成有效的、合法的、具有约束力

的承诺。

2、高级管理人员丁红枝、宋江涛、陈书筛、朱建林

本人认可发行人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三

年内稳定股价预案的议案》。

本人无条件遵守稳定股价预案中的相关规定。 如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则发行人有权责令本人在限

期内履行增持股票义务；如仍未履行的，发行人有权将本人履行增持义务相对应金额的现金分红或应领

取薪酬直接用于执行本人的增持义务。 如情节严重的，董事会有权解聘本人担任的高级管理人员。

本人保证有权签署本承诺函，且本承诺函一经正式签署，即对本人构成有效的、合法的、具有约束力

的承诺。

（三）公开发行前持股5%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1、毅达汇晟基金、现代服务业基金、人才三期基金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本单位持有的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后，在符合届时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其

他对本单位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规定，同时不违反本单位已作出的相关承诺的前提下，减持本单位所

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票：

在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减持股份应符合届时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有关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

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减持期限为自公告减持计划之日起六个月。减持期限届满后，若本单位拟继续减持股份，则须符合届

时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有关要求，并按规定和要求

履行相关程序。

本单位承诺，本单位减持发行人股份行为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7]9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以及届时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

的有关要求。

如本单位违反以上减持承诺，本单位转让发行人股票所获得的收益全部归属于发行人。

2、钟鼎五号基金、钟鼎湛蓝基金、一带一路基金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本单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后，在符合届时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相

关规定及其他对本单位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规定， 同时不违反本单位已作出的相关承诺的前提下，减

持本单位所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票：

在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减持股份应符合届时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有关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

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减持期限为自公告减持计划之日起六个月。减持期限届满后，若本单位拟继续减持股份，则须符合届

时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有关要求，并按规定和要求

履行相关程序。

本单位承诺，本单位减持发行人股份行为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7]9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以及届时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

的有关要求。

如本单位违反以上减持承诺，本单位转让发行人股票所获得的收益全部归属于发行人。

（四）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承诺

董事刁建明，高级管理人员丁红枝、宋江涛、陈书筛、朱建林承诺：

为确保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如下：

1、 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 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

益；

2、本人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5、如公司未来实施股权激励方案，本人承诺未来股权激励方案的行权条件将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

执行情况相挂钩；

6、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

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

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7、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

人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五）未能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的承诺

董事刁建明，监事吴树民、刘海通，高级管理人员丁红枝、宋江涛、陈书筛、朱建林承诺：

本人将严格履行本人就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过程中所作出的所有公开承诺事项，并积

极接受社会监督。

1、如本人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

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本人将采取以下措施：

（1）通过公司及时、充分披露本人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

（2）向公司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公司及其投资者的权益；

（3）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本人违反承诺所得收益将归属于公司，因此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对公司或投资

者进行赔偿，并按照如下程序（不分先后顺序）进行赔偿：

1）本人若从公司处领取工资、奖金和津贴等报酬的，则同意公司停止向本人发放工资、奖金和津贴

等报酬，并将该部分报酬直接用于执行未履行的承诺或用于赔偿因未履行承诺而给公司或投资者带来的

损失；

2）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则将应得的现金分红由公司直接用于执行未履行的

承诺或用于赔偿因未履行承诺而给公司或投资者带来的损失；

3）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若在赔偿完毕前进行股份减持的，则需将减持所获资

金交由公司董事会监管并专项用于履行承诺或用于赔偿，直至本人承诺履行完毕或弥补完公司、投资者

的损失为止。

2、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本人承

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人将采取以下措施：

（1）通过公司及时、充分披露本人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

（2）向公司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发行人及其投资者的权益。

（六）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毅达汇晟基金、现代服务业基金、人才三期基金、钟鼎五号基金、钟鼎湛蓝基金、一带一路基金承诺：

1、本单位将善意履行发行人股东的义务，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

策制度》等公司管理规章制度，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的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 在本单位作为发行

人股东期间，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避免和减少与发行人发生关联交易。 本单位及本单位控

制的其他企业不会利用本单位拥有的发行人股东身份权利操纵、指示发行人或者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使得发行人以不公平的条件，提供或者接受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或从事任何损害

发行人利益的行为。

2、若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同发行人之间有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发生，将在平等、自愿的

基础上，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 本单位及本

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严格遵守发行人的章程等公司规章制度中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所涉及

的关联交易均将按照规定的决策程序进行，并将履行合法程序，及时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信息披露。本单

位及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承诺不会利用关联交易转移、输送利润，不会通过对发行人的经营决策权损

害发行人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

（七）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履行承诺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

诺一致，并在限售期内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

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上述股东不存在违规担

保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5月13日（星期五）。

2、本次解除限售股东户数共计57户。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75,451,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4.21%；本次实际上市流通股份数量

为74,6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3.72%。

4、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总数

（股）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

数量（股）

本次实际上市流通

股份数量

是否基于高管身份

申请锁定

1 刁建明 252,000 140,000 35,000 是

2 吴树民 17,500 17,500 4,375 是

3 韩云 14,000 14,000 3,500 是

4 陈书筛 350,000 280,000 70,000 是

5 宋江涛 237,300 167,300 41,825 是

6 丁红枝 350,000 280,000 70,000 是

7 刘海通 98,000 56,000 14,000 是

8 朱建林 252,000 154,000 38,500 是

9 张华 168,000 112,000 112,000 否

10 柏野 84,000 56,000 56,000 否

11 曲柏 56,000 42,000 42,000 否

12 姚兵 84,000 42,000 42,000 否

13 闵叶 42,000 28,000 28,000 否

14 王平定 68,250 26,250 26,250 否

15 谷亚琴 35,000 21,000 21,000 否

16 林伟高 56,000 14,000 14,000 否

17 唐思宝 42,000 14,000 14,000 否

18 毅达汇晟基金 21,033,600 21,033,600 21,033,600 否

19 钟鼎五号基金 13,180,065 13,180,065 13,180,065 否

20 一带一路基金 12,086,666 12,086,666 12,086,666 否

21 现代服务业基金 5,600,000 5,600,000 5,600,000 否

22 人才三期基金 3,733,334 3,733,334 3,733,334 否

23 周敏 2,945,250 2,945,250 2,945,250 否

24 风正泰华 2,121,000 2,121,000 2,121,000 否

25 李风英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否

26 沈凤鸣 2,059,400 2,059,400 2,059,400 否

27 信达远海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否

28 严英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否

29 钟鼎湛蓝基金 1,239,935 1,239,935 1,239,935 否

30 朱晓晖 1,120,000 1,120,000 1,120,000 否

31 宋红霞 840,000 840,000 840,000 否

32 李复全 700,000 700,000 700,000 否

33 刘娟 652,400 652,400 652,400 否

34 戴兴萌 355,600 355,600 355,600 否

35 王鲁卫 350,000 350,000 350,000 否

36 史有林 350,000 350,000 350,000 否

37 肖辉 210,000 210,000 210,000 否

38 于益华 144,200 144,200 144,200 否

39 朱建芳 56,000 56,000 56,000 否

40 徐玉山 56,000 56,000 56,000 否

41 王敏 42,000 42,000 42,000 否

42 王姝华 28,000 28,000 28,000 否

43 蒋肖琴 28,000 28,000 28,000 否

44 王琎 28,000 28,000 28,000 否

45 刘瑞宁 28,000 28,000 28,000 否

46 王军 21,000 21,000 21,000 否

47 石海薇 17,500 17,500 17,500 否

48 蒋芸 11,200 11,200 11,200 否

49 殷俊华 8,400 8,400 8,400 否

50 孙芳平 8,400 8,400 8,400 否

51 潘欣如 8,400 8,400 8,400 否

52 丁芳桂 7,000 7,000 7,000 否

53 谈芒清 7,000 7,000 7,000 否

54 陈盛 7,000 7,000 7,000 否

55 沈言 1,400 1,400 1,400 否

56 冯义茂 1,400 1,400 1,400 否

57 敖伟超 1,400 1,400 1,400 否

合计 76,193,600 75,451,600 74,620,000 --

注1：股东刁建明先生担任公司董事；股东吴树民先生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工监事，韩云女士担任

公司监事；股东陈书筛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宋江涛先生、丁红枝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股东刘海通先生于2021年11月10日辞去公司监事职务，截至本申请日仍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因公司

内部职务调整，股东朱建林先生于2021年10月21日不再作为高级管理人员，截至本申请日仍在就任时确

定的任期内。 根据相关规定以及签署的承诺：本人在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得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本人自离职后半年内，亦不转让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

同样遵守上述规定。 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仍遵守上述承诺。

注2：截至本申请日，公司董事刁建明先生、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陈书筛先生、公司副总经理宋

江涛先生、丁红枝先生、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工监事吴树民先生、公司监事韩云女士、原监事刘海通先生、

原高级管理人员朱建林先生共持有公司限售股份1,570,800股， 其中首次发行前限售股份为1,108,800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份为462,000股。 因此，以上公司董监高（包含已离任）本次解禁实际可上市流通股

份数量为277,200股。

注3：公司股东张华、柏野、曲柏、姚兵、闵叶、王平定、谷亚琴、林伟高、唐思宝共持有公司限售股份

635,250股，其中首次发行前限售股份为355,250股，股权激励限售股份为280,000股。

注4：股东刘瑞宁持有的公司首次发行前限售股份为28,000股，其中11,200股处于质押冻结状态，本

次解除股份限售后，处于质押冻结状态的11,200股在该股东解除质押冻结后即可上市流通。

5、上述股东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后，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股东减持情况，督促相关股东严格遵

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做出的相关承诺，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董事会将督促相关股东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承诺，并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股

份限售承诺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增加 减少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28,576,000 75.34% 831,600 75,451,600 53,956,000 31.61%

高管锁定股 0 0% 831,600 0 831,600 0.49%

首发前限售股 126,280,000 73.99% 0 75,451,600 50,828,400 29.78%

股权激励限售股 2,296,000 1.35% 0 0 2,296,000 1.35%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2,093,333 24.66% 74,620,000 0 116,713,333 68.39%

三、股份总数 170,669,333 100.00% 0 0 170,669,333 100.00%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盛航股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的要求；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所作出的关于股份限售的各项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

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0日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南京盛航

海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

发行股份部分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

核查意见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山证券”或“本保荐机构” ）作为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盛航股份”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保荐业务》等有关规定，对南

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部分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

体情况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1316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21]484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30,066,667股于2021年5月13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总股本由首次公开发行前的90,200,000股增加至120,266,667股。

（二）上市后股本变动情况

1、2022年3月实施股权激励

公司于2022年1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向符合条件的50名激励对象授予168万股限制性股票。

因公司董事会在办理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的过程中，有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主动辞职，不符合本

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激励对象的条件。 故本次实际授予激励对象共49名，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共计164万股。 上述限制性股票授予已于2022年3月23日完成登记工作，公司总股本由120,266,667股

增加至121,906,667股，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20,266,667万元增加至121,906,667元。

2、2022年4月转增股本

公司于2022年3月31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2021年12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120,266,

66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30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15,634,666.71元；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共计转增48,106,667股。本年度不送红股。本次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公布后至实施前，如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

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发生变动，将按照现有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自2021年12月31日至本次权益分派申请日， 公司总股本因办理完成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登记，由120,266,667股增加至121,906,667股。 根据上述分配比例不变分配总额调整的原则，公

司以现有总股本121,906,667股为基数进行权益分派。 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事项已于2022年4月18

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121,906,667股增加至170,669,333股，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21,906,667

元增加至170,669,333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170,669,333股。 其中，首发前限售股数量为126,28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73.99%； 股权激励限售股2,296,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35%；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42,

093,3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66%。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户数共计57名，其中法人股东8名：南京毅达汇晟创业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毅达汇晟基金” ）、苏州钟鼎五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钟

鼎五号基金” ）、江苏一带一路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基金” ）、江苏省现代服务业

发展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现代服务业基金” ）、江苏人才创新创业投资三期基金（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人才三期基金” ）、南京风正泰华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风正泰

华” ）、信达远海航运投资（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信达远海” ）、苏州钟鼎湛蓝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钟鼎湛蓝基金” ）；自然人股东49名：周敏、李风英、沈凤鸣、严

英、朱晓晖、宋红霞、李复全、刘娟、戴兴萌、王鲁卫、史有林、丁红枝、陈书筛、肖辉、宋江涛、朱建林、于益

华、刁建明、张华、朱建芳、徐玉山、刘海通、柏野、曲柏、姚兵、王敏、王姝华、蒋肖琴、王琎、闵叶、刘瑞宁、王

平定、谷亚琴、王军、石海薇、吴树民、韩云、林伟高、唐思宝、蒋芸、殷俊华、孙芳平、潘欣如、丁芳桂、谈芒

清、陈盛、沈言、冯义茂、敖伟超。

上述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

所做的承诺及其履行情况如下：

（一）股份锁定承诺

1、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刁建明、宋江涛、陈书筛、朱建林

1

（因公司内部职务调整，

公司原高级管理人员朱建林（安全总监）不再作为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已于2021年10月21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内部职务调整的议案》，原高级管理人员朱建林先生于董事会决

议生效时不再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下同。 ）、丁红枝承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上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在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直接或

间接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本人自离职后半年内，亦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同样遵守上述规定。 因发

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仍遵守上述承诺。

发行人A股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 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人本次公开发

行并上市时股票的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

价低于本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的发行价格的，则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在上述锁定

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

1因公司内部职务调整，公司原高级管理人员朱建林（安全总监）不再作为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已于2021年10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内部职务调整的议案》，原高级管理人员朱建林先生于董事会决议生效时不再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下

同。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本人承诺减持股份的价格不低

于本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股票的发行价格，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 如本次发行

并上市后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格应做相应调整。 本人承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

弃履行该承诺。

若本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发行人所有，本人将在获得收入的5日内将前述

收入支付至发行人指定账户。

2、持有公司股份的监事吴树民、刘海通

2

（公司原监事刘海通先生因个人原因，于2021年10月21日向

公司监事会递交辞职报告，申请辞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职务，辞职后仍继续在公司相关职能部门任

职。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刘海通先生辞去监事职务将导致公司监事

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刘海通先生的辞职申请将在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补选新任监事后方能生效，在新任

监事就职前，刘海通先生仍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监事职责。 公司已于2021年

11月10日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补选韩云女士为公司监事， 故原监事刘海通先生于2021年11

月10日正式离任。 下同。 ）承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上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在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直接或

间接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本人自离职后半年内，亦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同样遵守上述规定。 因发

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仍遵守上述承诺。

本人承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若本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

的，所得收入归发行人所有，本人将在获得收入的5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至发行人指定账户。

2因公司内部职务调整，公司原高级管理人员朱建林（安全总监）不再作为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已于2021年10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内部职务调整的议案》，原高级管理人员朱建林先生于董事会决议生效时不再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下

同。

3、除上述股东外的其他股东承诺及限售安排

持有公司股份的毅达汇晟基金、现代服务业基金、人才三期基金、钟鼎五号基金、钟鼎湛蓝基金、一带

一路基金、信达远海、风正泰华等8家机构股东和周敏、李风英、沈凤鸣等41位自然人股东承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本单位/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单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单位/本人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若本单位/本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发行人所有，本单位/本人将在获得收

入的5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至发行人指定账户。

除上述已出具承诺函的股东需按照承诺情况履行股份锁定义务外，公司其他股东需根据《公司法》

第141条规定， 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

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

1、董事刁建明承诺

本人认可发行人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三

年内稳定股价预案的议案》。

在发行人上市后三年内，发行人为稳定股价之目的，根据前述《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

三年内稳定股价预案的议案》需进行股份回购时，本人承诺在相关董事会上对回购股份的相关议案投赞

成票。

本人无条件遵守稳定股价预案中的相关规定。 如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则发行人有权责令本人在限

期内履行增持股票义务；如仍未履行的，发行人有权将本人履行增持义务相对应金额的现金分红或应领

取薪酬直接用于执行本人的增持义务。 如情节严重的，实际控制人或董事会、监事会、半数以上的独立董

事有权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免除本人担任的董事职务。

本人保证有权签署本承诺函，且本承诺函一经正式签署，即对本人构成有效的、合法的、具有约束力

的承诺。

2、高级管理人员丁红枝、宋江涛、陈书筛、朱建林

本人认可发行人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三

年内稳定股价预案的议案》。

本人无条件遵守稳定股价预案中的相关规定。 如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则发行人有权责令本人在限

期内履行增持股票义务；如仍未履行的，发行人有权将本人履行增持义务相对应金额的现金分红或应领

取薪酬直接用于执行本人的增持义务。 如情节严重的，董事会有权解聘本人担任的高级管理人员。

本人保证有权签署本承诺函，且本承诺函一经正式签署，即对本人构成有效的、合法的、具有约束力

的承诺。

（三）公开发行前持股5%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1、毅达汇晟基金、现代服务业基金、人才三期基金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本单位持有的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后，在符合届时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其

他对本单位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规定，同时不违反本单位已作出的相关承诺的前提下，减持本单位所

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票：

在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减持股份应符合届时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有关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

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减持期限为自公告减持计划之日起六个月。减持期限届满后，若本单位拟继续减持股份，则须符合届时有

效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有关要求，并按规定和要求履行

相关程序。

本单位承诺，本单位减持发行人股份行为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7]9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以及届时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

的有关要求。

如本单位违反以上减持承诺，本单位转让发行人股票所获得的收益全部归属于发行人。

2、钟鼎五号基金、钟鼎湛蓝基金、一带一路基金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本单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后，在符合届时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相

关规定及其他对本单位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规定， 同时不违反本单位已作出的相关承诺的前提下，减

持本单位所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票：

在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减持股份应符合届时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有关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

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减持期限为自公告减持计划之日起六个月。减持期限届满后，若本单位拟继续减持股份，则须符合届

时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有关要求，并按规定和要求

履行相关程序。

本单位承诺，本单位减持发行人股份行为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7]9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以及届时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

的有关要求。

如本单位违反以上减持承诺，本单位转让发行人股票所获得的收益全部归属于发行人。

（四）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承诺

董事刁建明，高级管理人员丁红枝、宋江涛、陈书筛、朱建林承诺

为确保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如下：

1、 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 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

益；

2、本人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5、如公司未来实施股权激励方案，本人承诺未来股权激励方案的行权条件将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

执行情况相挂钩；

6、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

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

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7、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

人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五）未能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的承诺

董事刁建明，监事吴树民、刘海通，高级管理人员丁红枝、宋江涛、陈书筛、朱建林承诺：

本人将严格履行本人就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过程中所作出的所有公开承诺事项，并积

极接受社会监督。

1、如本人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

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本人将采取以下措施：

（1）通过公司及时、充分披露本人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

（2）向公司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公司及其投资者的权益；

（3）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本人违反承诺所得收益将归属于公司，因此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对公司或投资

者进行赔偿，并按照如下程序（不分先后顺序）进行赔偿：

1）本人若从公司处领取工资、奖金和津贴等报酬的，则同意公司停止向本人发放工资、奖金和津贴等

报酬，并将该部分报酬直接用于执行未履行的承诺或用于赔偿因未履行承诺而给公司或投资者带来的损

失；

2）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则将应得的现金分红由公司直接用于执行未履行的

承诺或用于赔偿因未履行承诺而给公司或投资者带来的损失；

3）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若在赔偿完毕前进行股份减持的，则需将减持所获资

金交由公司董事会监管并专项用于履行承诺或用于赔偿，直至本人承诺履行完毕或弥补完公司、投资者

的损失为止。

2、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本人承

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人将采取以下措施：

（1）通过公司及时、充分披露本人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

（2）向公司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发行人及其投资者的权益。

（六）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毅达汇晟基金、现代服务业基金、人才三期基金、钟鼎五号基金、钟鼎湛蓝基金、一带一路基金承诺：

1、本单位将善意履行发行人股东的义务，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

策制度》等公司管理规章制度，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的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 在本单位作为发行

人股东期间，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避免和减少与发行人发生关联交易。 本单位及本单位控

制的其他企业不会利用本单位拥有的发行人股东身份权利操纵、指示发行人或者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使得发行人以不公平的条件，提供或者接受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或从事任何损害

发行人利益的行为。

2、若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同发行人之间有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发生，将在平等、自愿的

基础上，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 本单位及本

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严格遵守发行人的章程等公司规章制度中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所涉及

的关联交易均将按照规定的决策程序进行，并将履行合法程序，及时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信息披露。 本单

位及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承诺不会利用关联交易转移、输送利润，不会通过对发行人的经营决策权损

害发行人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

（七）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履行承诺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

诺一致，并在限售期内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

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上述股东不存在违规担

保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5月13日（星期五）。

2、本次解除限售股东户数共计57户。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75,451,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4.21%；本次实际上市流通股份数量

为74,6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3.72%。

4、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总数

（股）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数

量（股）

本次实际上市流通

股份数量

是否基于高管身份

申请锁定

1 刁建明 252,000 140,000 35,000 是

2 吴树民 17,500 17,500 4,375 是

3 韩云 14,000 14,000 3,500 是

4 陈书筛 350,000 280,000 70,000 是

5 宋江涛 237,300 167,300 41,825 是

6 丁红枝 350,000 280,000 70,000 是

7 刘海通 98,000 56,000 14,000 是

8 朱建林 252,000 154,000 38,500 是

9 张华 168,000 112,000 112,000 否

10 柏野 84,000 56,000 56,000 否

11 曲柏 56,000 42,000 42,000 否

12 姚兵 84,000 42,000 42,000 否

13 闵叶 42,000 28,000 28,000 否

14 王平定 68,250 26,250 26,250 否

15 谷亚琴 35,000 21,000 21,000 否

16 林伟高 56,000 14,000 14,000 否

17 唐思宝 42,000 14,000 14,000 否

18 毅达汇晟基金 21,033,600 21,033,600 21,033,600 否

19 钟鼎五号基金 13,180,065 13,180,065 13,180,065 否

20 一带一路基金 12,086,666 12,086,666 12,086,666 否

21 现代服务业基金 5,600,000 5,600,000 5,600,000 否

22 人才三期基金 3,733,334 3,733,334 3,733,334 否

23 周敏 2,945,250 2,945,250 2,945,250 否

24 风正泰华 2,121,000 2,121,000 2,121,000 否

25 李风英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否

26 沈凤鸣 2,059,400 2,059,400 2,059,400 否

27 信达远海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否

28 严英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否

29 钟鼎湛蓝基金 1,239,935 1,239,935 1,239,935 否

30 朱晓晖 1,120,000 1,120,000 1,120,000 否

31 宋红霞 840,000 840,000 840,000 否

32 李复全 700,000 700,000 700,000 否

33 刘娟 652,400 652,400 652,400 否

34 戴兴萌 355,600 355,600 355,600 否

35 王鲁卫 350,000 350,000 350,000 否

36 史有林 350,000 350,000 350,000 否

37 肖辉 210,000 210,000 210,000 否

38 于益华 144,200 144,200 144,200 否

39 朱建芳 56,000 56,000 56,000 否

40 徐玉山 56,000 56,000 56,000 否

41 王敏 42,000 42,000 42,000 否

42 王姝华 28,000 28,000 28,000 否

43 蒋肖琴 28,000 28,000 28,000 否

44 王琎 28,000 28,000 28,000 否

45 刘瑞宁 28,000 28,000 28,000 否

46 王军 21,000 21,000 21,000 否

47 石海薇 17,500 17,500 17,500 否

48 蒋芸 11,200 11,200 11,200 否

49 殷俊华 8,400 8,400 8,400 否

50 孙芳平 8,400 8,400 8,400 否

51 潘欣如 8,400 8,400 8,400 否

52 丁芳桂 7,000 7,000 7,000 否

53 谈芒清 7,000 7,000 7,000 否

54 陈盛 7,000 7,000 7,000 否

55 沈言 1,400 1,400 1,400 否

56 冯义茂 1,400 1,400 1,400 否

57 敖伟超 1,400 1,400 1,400 否

合计 76,193,600 75,451,600 74,620,000 --

注1：股东刁建明先生担任公司董事；股东吴树民先生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工监事，韩云女士担任

公司监事；股东陈书筛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宋江涛先生、丁红枝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股东刘海通先生于2021年11月10日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仍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

内；因公司内部职务调整，股东朱建林先生于2021年10月21日不再作为高级管理人员，截至本核查意见

出具日仍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 根据相关规定以及签署的承诺：本人在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本人自离职后半年内，亦

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

期届满后6个月内， 同样遵守上述规定。 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

的，仍遵守上述承诺。

注2：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董事刁建明先生、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陈书筛先生、公司副

总经理宋江涛先生、丁红枝先生、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工监事吴树民先生、公司监事韩云女士、原监事刘海

通先生、原高级管理人员朱建林先生共持有公司限售股份1,570,800股，其中首次发行前限售股份为1,

108,800股，股权激励限售股份为462,000股。因此，以上公司董监高（包含已离任）本次解禁实际可上市

流通股份数量为277,200股。

注3：公司股东张华、柏野、曲柏、姚兵、闵叶、王平定、谷亚琴、林伟高、唐思宝共持有公司限售股份

635,250股，其中首次发行前限售股份为355,250股，股权激励限售股份为280,000股。

注4：股东刘瑞宁持有的公司首次发行前限售股份为28,000股，其中11,200股处于质押冻结状态，本

次解除股份限售后，处于质押冻结状态的11,200股在该股东解除质押冻结后即可上市流通。

5、上述股东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后，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股东减持情况，督促相关股东严格遵

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做出的相关承诺，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董事会将督促相关股东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承诺，并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股

份限售承诺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增加 减少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28,576,000 75.34% 831,600 75,451,600 53,956,000 31.61%

高管锁定股 0 0% 831,600 0 831,600 0.49%

首发前限售股 126,280,000 73.99% 0 75,451,600 50,828,400 29.78%

股权激励限售股 2,296,000 1.35% 0 0 2,296,000 1.35%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2,093,333 24.66% 74,620,000 0 116,713,333 68.39%

三、股份总数 170,669,333 100.00% 0 0 170,669,333 100.00%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盛航股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数量、

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的要求；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

格履行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所作出的关于股份限售的各项承诺；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

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事项无异议。

保荐代表人签名：

张邈王天红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月日

证券代码：600178� � � � � � �证券简称：东安动力 公告编号：临2022-041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黑龙江省上市公司2022年投资者网上

集体接待日活动暨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健康发展，增强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加强与广大投资者沟通交流，进一步提升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

黑龙江省上市公司协会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 将于2022年5月12日14:30-16:30在 “全景路演”（https://rs.p5w.

net/html/132395.shtml）举办“黑龙江省上市公司2022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暨业绩说明会” 。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拟参加此次活动，出席本次活动人员为：公司总经理靳松先生、总会计师孙岩先生及董事会秘

书王江华先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本次活动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

可于2022年5月12日12:00前访问https://ir.p5w.net/zj/，进入本公司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0日

股票代码：600377� � � � � � �股票简称：宁沪高速 编号：临2022-035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第十七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0年10月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接受注册通知书》

（中市协注〔2020〕SCP576号）,根据《接受注册通知书》，本公司自2020年10月16日起2年内可分期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80亿元的

超短期融资券。

于2022年5月6日，本公司发行了2022年度第十七期超短期融资券，现将发行申购、配售、分销情况公告如下：

发行要素

名称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

第十七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22宁沪高SCP017

代码 012281780 期限 111天

起息日 2022年5月7日 兑付日 2022年8月26日

计划发行总额 4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4亿元

发行利率 2.00%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2家 合规申购金额 4亿元

最高申购价位 2.00% 最低申购价位 2.00%

有效申购家数 2家 有效申购金额 4亿元

簿记管理人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

特此公告。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05155� � �证券简称：西大门 公告编号：2022-018

浙江西大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2年浙江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

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提升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公司将于2022年5月13日（星

期五）15:00-17:00参加“2022年浙江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投资者朋友可登

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参与本次交流。 届时，公司董事长柳庆华先

生、董事会秘书柳英女士、财务总监周莉女士（如遇特殊情况，参与人员会有调整），将通过互动平台与

投资者进行网络沟通和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参加。

为提高互动交流的效率，现提前向所有关心公司的投资者公开征集交流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

意见和建议。投资者可于2022年5月12日（星期四）17：00前访问http://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

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提交您所关心的问题。 公司将在活动上，对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认

真且详实的回答。

（互动交流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浙江西大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0日

股票简称：友阿股份 股票代码：002277� � � � � �编号：2022–030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

责任。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已于2022年4月30日公布，为了让广大投

资者能进一步了解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和经营情况，公司将于2022年5月12日（星期四）下午15:00至17:00在全景网

举办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 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

台”（http://ir.p5w.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兼总裁胡硕先生、财务总监龙桂元女士、董事会秘书陈学文先生、独

立董事阎洪生先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

者的意见和建议。投资者可于2022年5月11日（星期三）14：00前访问http://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

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9日

证券代码：002630� � � � � � � �证券简称：华西能源 公告编号：2022-022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1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

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4月28日披露了《公司2021年度报告及摘要》，为让投

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2021年度报告，以及公司生产经营、未来发展规划等情况，公司定于2022年5月13日（星期五）下午

15:00-17:00在全景网举行2021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会。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

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黎仁超先生、独立董事应千伟先生、董事会秘书徐琳女士、财务总监孟海涛

先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效果，现就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 投资者可于2022年5月12日

下午16:00前进入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问题征集页面（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提交您所关

注的问题。

业绩说明会举行期间，投资者仍可登陆活动界面进行互动提问。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二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437� � � � � � � � �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2022-032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2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

待日活动暨业绩说明会”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健康发展，增强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加强与广大投资者沟通交流，进一步提升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

黑龙江省上市公司协会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 将于2022年5月12日14:30-16:30在 “全景路演”（https://rs.p5w.

net/html/132395.shtml）举办“黑龙江省上市公司2022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暨业绩说明会” 。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出席本次活动人员有：公司董事、总经理刁秀强先生，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纪作哲先生，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刘月寅女士。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本次活动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

可于2022年5月12日12:00前访问https://ir.p5w.net/zj/，进入公司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600289� � � � � � � �股票简称：ST信通 公告编号：临2022－043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2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暨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健康发展，增强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加强与广大投资者沟通交流，进

一步提升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黑龙江省上市公司协会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将于2022年5

月12日14:30-16:30在“全景路演”（https://rs.p5w.net/html/132395.shtml）举办“黑龙江省上市

公司2022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暨业绩说明会” 。

出席本次活动人员有董事长袁义祥先生、CEO（总裁）曹星女士、CFO（财务总监）戚勇先生、董

事会秘书李淼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本次活动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

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投资者可于2022年5月12日12:00前访问https://ir.p5w.net/zj/，进入本公司问

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03931� �证券简称：格林达 公告编号：2022-019

杭州格林达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2年浙江辖区上市公司投

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主题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交流，杭州格林达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将参加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指导， 浙江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全景网” ）共同举办的2022年浙江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主题活动，就公司

治理、发展战略、经营情况、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交流。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主题活动将通过全景网提供的网上交流平台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

景网网站（http://rs.p5w.net/）参与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主题活动，活动召开时间为：2022年

05月13日(星期五)15:00-17:00。

届时，公司总经理方伟华先生、财务总监蒋哲男女士、董事会秘书章琪女士将通过网络互动平台与

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杭州格林达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0日


